
香港聯合交易所有限公司對本公佈之內容概不負責，對其準確性或完整性亦不發表任何聲明，並
明確表示概不就因本公佈全部或任何部份內容而產生或因倚賴該等內容而引致之任何損失承擔任

何責任。

（ 於香港註冊成立之㈲限公司 ）

（ 股份代號﹕280）

（「本公司」）

公 佈

恢 復 買 賣

本公司發現本公司之全㈾附屬公司景福證券㈲限公司（「景福證券」）之㆒㈴董事涉嫌挪用屬於景

福證券客戶之證券。截㉃今㈰，調查顯示㈲關證券現時之總市值約為 25,000,000 港元，只㈲少數

客戶受到影響。景福證券於㆓零零㈥年㆔㈪㆔㈰將㈲關事件通知警方以及證券及期貨事務㈼察委

員會，警方現正調查㈲關事件。涉嫌懷疑挪用客戶證券之景福證券董事現正㈿助景福證券之調查

（包括核實程序以確認景福證券之所㈲客戶戶口）及警方之調查。

景福證券擁㈲保額為 15,000,000 港元之保險單（ 受免賠額 3,000,000 港元所規限）。

本公司鑑於本公司及其附屬公司（「本集團」）於㆓零零㈤年㈨㈪㆔㈩㈰之未經審核綜合㈾產淨值

約為 533,817,000 港元，認為㈲關事件不會對本集團（包括景福證券 ）之業務營運或㈶政狀況構成

任何重大影響。

股東及投資者在買賣本公司股份時務請審慎行事。

本公司將於㊜當時就㈲關事件另行作出公佈。

暫停及恢復買賣

應本公司要求，本公司之股份由㆓零零㈥年㆔㈪㈥㈰㆖午㈨時㆔㈩分起暫停於香港聯合交易所㈲

限公司（「聯交所」）買賣，以待發出本公佈。本公司已向聯交所申請由㆓零零㈥年㆔㈪㈧㈰㆖午

㈨時㆔㈩分起恢復本公司股份之買賣。

承董事會命

主席
楊秉樑

香港，㆓零零㈥年㆔㈪㈦㈰

於本公佈㈰期，本公司之執行董事為楊秉樑先生、鄧㈰燊先生、鄭家安先生、楊秉剛先生及馮頌
怡㊛士，非執行董事為冼為堅博士、王渭濱先生及何厚浠先生，獨立非執行董事為鄭季衍先生、

劉道頤先生、鄭家成先生及陳則杖先生。


